
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固定污染源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五：辐射及危险化学品检查

3.检查项：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未开展辐射监测或者

发现辐射监测结果明显异常未如实报告

4.检查内容：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未开展辐射监测或

者发现辐射监测结果明显异常未如实报告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

管理办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三十五条 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，应当建立辐射监

测系统，配备足够的辐射监测人员，在废旧金属原料入炉前、

产品出厂前进行辐射监测，并将放射性指标纳入产品合格指

标体系中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含有废旧金属回收熔

炼工艺的，应当配套建设辐射监测设施；未配套建设辐射监

测设施的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予通过其建设项目竣工环境

保护验收。辐射监测人员在进行废旧金属辐射监测和应急处

理时，应当佩戴个人剂量计等防护器材，做好个人防护。

第三十六条 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业发现并确认辐射

监测结果明显异常时，应当立即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并在四小

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。环

境保护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，应当对辐射监测结果进行核实，

查明导致辐射水平异常的原因，并责令废旧金属回收熔炼企

业采取措施，防止放射性污染。禁止缓报、瞒报、谎报或者

漏报辐射监测结果异常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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